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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北京中医药大学科研项目结题结账 

             及结余经费管理办法》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（京中字[2016]248号） 

     

1 

3 



科研项目结题结账及结余经费管理办法 

上级部门巡视检查，提出科研经费结题未
结账问题 

2012年以来 

起草《北京中医药大学科研项目结题结账
及结余经费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，全校公
开征求意见 

2014年 

经2015年第17次校长办公会审议通过，正
式发布（京中字[2015]96号） 

2015.06 

分三批完成2455.57万元科研项目的结账工
作，结余经费转入科研发展基金 

2016.05.16
—— 

2016.10.25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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科研项目结题结账及结余经费管理办法 

根据中办发[2016]50号文，修订《北京中
医药大学科研项目结题结账及结余经费管
理办法》（京中字[2016]248号） 

2016.12 

启动结题结账工作，工作进行中 

2017.04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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科研项目结题结账及结余经费管理办法 

职能部门 职责 

科技处 科研项目的结题管理 

财务处 科研项目的结账和结余经费的管理 

审计处 
科研项目结题、结账及结余经费的使用和
管理进行定期和不定期审计监督,重大项

目进行中期审计 

课题负责人在项目结束或通过验收后,应按要求准备相关
资料,及时结题、结账,按规定使用结余经费,对科研项目
的结题结账资料和经费使用的合法性、真实性、有效性承
担经济和法律责任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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科研项目结题结账及结余经费管理办法 

时间：任务
书或合同书
约定； 

延期：提前
申请，并经
立项部门(任
务委托方)同
意 

科研项目的结题流程 

 
项目负责人提出结题申请 

财务处审核经费决算 

审计处安排项目审计 

科技处备案结题材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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科研项目结题结账及结余经费管理办法 

科研项目的结账流程 

 

 
一 

• 完清结题手续的项目负责人提出结账申请 

二 
• 科技处协同财务处下达《北京中医药大学科研项目结余经费确认函》 

三 
•项目负责人确认结余经费并签字 

四 
•财务处根据确认后《北京中医药大学科研项目结余经费确认函》，
将其结余经费转入科研发展基金，按相关规定进行管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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科研项目结题结账及结余经费管理办法 

科研项目结余经费的管理 

 

 

 

科研项目 

结余经费 

纵向项目 

结余经费 

横向项目 

结余经费 

科研发展基金 

纵向科研 

发展基金 

横向科研 

发展基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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科研项目结题结账及结余经费管理办法 

科研发展基金的管理 

 项目负责人填写《北京中医药大学科研发展基
金项目申请书》，申请经费不得超过转入科研
发展基金数额 

 明确研究计划及经费使用(不超过2年期),报科
技处与财务处审核 

 若2年后该发展基金项目仍有经费剩余，则由学
校统筹安排 

   注：立项部门（任务委托方）对结余经费的处理另有规定的，按

相关规定办理。如2015年结题的国自然，结题日期为2015.12.31，结
余经费原账户继续使用2年至2017.12.31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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科研项目结题结账及结余经费管理办法 

科研发展基金的管理 

 

 纵向科研发展基金项目：按校级科研项目管理。 

 原则上不得报销设备费、燃料动力费 

 

 横向科研发展基金项目：按横向科研经费管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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科研项目结题结账及结余经费管理办法 

两个管理办法的区别 

 

 京中字[2015]96号 京中字[2016]248号 

纵向科研发展基金
项目人员费 ≤20% 不设上限 

横向科研发展基金
项目人员费 ≤40% 不设上限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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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北京中医药大学 

       科研项目预算调整实施细则》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（京中字[2016]249号） 

     

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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科研项目预算调整实施细则 

 

 

 为完善科研项目资金管理，保障科研项目预算
调整的合规性和合理性，根据国家相关政策及
文件精神，结合我校实际，制定本细则。 

 

 本实施细则自2017年1月1日起施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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科研项目预算调整实施细则 

 

           

课题经费 

直接经费 

承担单位审批 

立项部门审批 

间接经费 不可调整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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科研项目预算调整实施细则 

 报承担单位审批的预算调整情况（预算总额不变） 

 

 材料费、测试化验加工费、燃料动力费、出版/文献/信息
传播/知识产权事务费、其他支出预算需调整； 

 

 设备费、专家咨询费、劳务费预算需要调减，一般不予调
增； 

 

 会议费、差旅费、国际合作与交流费在不突破三项支出预
算总额的前提下可调剂使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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科研项目预算调整实施细则 

 报承担单位审批的预算调整流程 
 

课题负责人提出申请 

二级单位审核 

科技处审批后备案存档 

财务处调整预算 

填写《北京中医药大学科研项目重要事项
变更申请表》。(下载途径:数字北中医—

服务大厅—科研服务一下载中心） 

主管院长签字，单位盖章 

重大变更需组织同行专家论证（外拨

经费≥10万，或科目调整≥50%且金额

≥2万）相关主管部门在中期财务检查

或财务验收时予以确认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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科研项目预算调整实施细则 

 报上级部门审批的预算调整情况 

 

 预算总额调整 

 

 课题合作单位预算调整 

 

 设备费、会议费/差旅费/国际合作与交流费、专家咨询费
、劳务费一般不予调增，因特殊情况，确需调增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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科研项目预算调整实施细则 

 报上级部门审批的预算调整流程 
 
课题负责人提出申请 

二级单位审核 

科技处审核 

上级部门审批 

财务处调整预算 

填写《北京中医药大学科研项目重要事
项变更申请表》。(下载途径:数字北中
医—服务大厅—科研服务一下载中心） 

主管院长签字，单位盖章 

重大变更需组织同行专家论证（外拨
经费≥10万，或科目调整≥50%且金额

≥2万） 

预算总额调整，立项部门审核同意后,
报财政部批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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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北京中医药大学横向科研项目管理办法》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（京中校发[2017]10号） 

     

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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横向科研项目管理办法 

 为进一步规范和加强学校横向科研项目管理，
鼓励和支持教师承担横向科研项目，提高学校
服务社会的能力和水平，根据国家相关政策及
文件精神，结合我校实际，制定本管理办法 

 

 经2017年第2次领导班子工作会审议通过 

 

 本实施细则自2017年1月1日起施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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横向科研项目管理办法 

横向科研项目：指学校受委托开展的技术开发、技术服务、  

                 技术咨询、技术转让等科研项目 

 

经费来源：属于中央或地方财政性计划之外的社会资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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横向科研项目管理办法 

实施管理 

 变更：执行过程中，若需变更合同中约定的相应条款，项目负

责人必须征得委托方的同意并签订补充合同/协议，并交至科技

处备案 

 

 延期：若不能按期完成，项目负责人必须征得委托方的同意并

签订合同延期协议，并交至科技处备案 

 

 其他对项目执行产生重大影响的情况，应及时报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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横向科研项目管理办法 

  经费科目 

 项目绩效：支付课题组成员 

 税费：按国家相关税务规定执行（约6.4%） 

 管理费：自然科学类（经费总额10%） 

           人文社科类（经费总额5%） 

           学校和二级单位管理费支出各占50% 

 

 水电房屋费：≤经费总额5%列支（自然科学类），人文
社科类不收取；可用于折抵项目负责人进驻学校各科研
空间的物业费 

 其他费用：业务接待费、办公通讯费、出租车费、汽柴
燃油费、路桥停车费等（ ≤经费总额10%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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横向科研项目管理办法 

京中校发[2017]10号发布前后对比 

 

 
京中字[2014]155号 京中校发[2017]10号 

项目绩效 
（绩效+劳务费+专家咨询

费）≤30% 
未设上限 

管理费 
20%； 

 
（学校60%，二级单位40%） 

10%（自然科学类） 
 5%（人文社科类）； 
 
（学校和二级单位各50%） 

水电房屋费 无 ≤5%（自然科学类） 

其他支出 未明确提及 
≤10%（业务接待费、办公
通讯费、出租车费、汽柴燃
油费、路桥停车费等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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横向科研项目管理办法 

经费禁止报销范围 

 

 车辆维修费、车辆保险费、固定车位租赁费； 

 

 奢侈品、保健品； 

 

 个人与家庭消费； 

 

 各类罚款； 

 

 违反中央“八项规定”、“六项禁令”的活动支出等。 

 

 

 

26 



横向科研项目管理办法 

 职称评审、岗位聘任、研究生招生工作认定中，横向课题经费在定
量上按照实际到位经费的50%进行折算 

 岗位绩效评定时计工作量，不奖励 

课题类别 单笔到账经费 课题级别 

自然科学类 

≥50万 省部级课题 

≥200万 国家级一般课题 

≥500万 国家级重点课题 

≥1000万 国家级重大课题 

人文社科类 

≥20万 省部级课题 

≥50万 国家级一般课题 

≥100万 国家级重点课题 

≥500万 国家级重大课题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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欢迎各位老师提问交流！ 


